
114 年 10 月 20 日 114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生成式 AI 應用與參考指引 

主要參考來源：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生成式 AI 之學習應用及參考指引

https://ctld.ntnu.edu.tw/generative_ai。 

2.陳杏容老師與 ChatGPT 對話合作。主要針對正確性查核、原創性、工具揭

露、著作權與相關倫理議題提供指引。 

 

一、課業學習應用原則  

(一)文章重點整理:學生可利用生成式 AI 協助分析文本、整理重點與摘要，以

提升閱讀效率、快速掌握關鍵資訊，進一步建構背景知識架構。 

(二)完善知識體系:透過明確提示語/指令（Prompt），學生可透過生成式 AI 取

得具脈絡性、整合性的答案，有助於深化理解。生成內容的正確性仍須由學生

主動查證、判斷與補充，不可盲目採信。 

(三)提高學習成效:依據個別學習狀況使用生成式 AI，可獲得建議與學習策

略，並透過學生自我調整應用於實務，以解決困難、提升效率。 

(四)促進多元思維:學生可透過生成式 AI 取得多元觀點，進一步拓展視野，發

展創造力與批判性思維。 

二、作業/報告/論文撰寫原則 

學生可使用生成式 AI 文章潤飾或延伸內容，但最終版本應忠實反映學生之觀點

與語言風格，並確認內容準確、合乎邏輯。基本原則如下: 

(一)報告應由學生親自完成:所有學習報告、文章與作業的完成，應由學生本人

親自撰寫。生成式 AI 僅能作為思路發想與修訂輔助工具，不得取代原創內容撰

寫。 

(二)文章架構規劃與初稿協作:學生可使用生成式 AI 協助規劃文章架構與資料

蒐集建議，但仍應以自身觀點進行初稿撰寫。 

https://ctld.ntnu.edu.tw/generative_ai


(三)文獻正確性查核:若使用生成式 AI 生成的文獻或資料建議，學生有義務查

證出處是否真實、準確，並親自查閱原始資料，不可僅憑生成式 AI 提供之資訊

引用。文章最後的參考書目部分，如運用生成式 AI 工具撰寫，必須與文內引用

再次比對，以求正確無誤。。 

(四)生成式 AI 工具揭露與使用說明:若作業中部分內容由生成式 AI 參與生成

（如摘要、架構建議、段落修飾等），學生需於作業中適當註記所使用之生成式

AI 工具名稱、所使用內容之範圍（頁數、段落、用途）與學生原創內容區別之

方式。 

對於碩士論文，在計畫書或是畢業論文撰寫過程中，與指導教授討論之草稿版

需要註明生成式 AI 使用的情形，讓指導教授瞭解撰寫歷程；然而學生身為作

者，仍是最終負有法律責任者。 

三、著作權與資訊使用責任 

(一)使用生成式 AI 生成之圖表、圖片或其他媒體內容時，須注意是否涉及著作

權法相關限制。 

(二)對於來源不明或無法確認授權狀態之內容，建議學生應謹慎使用或避免引

用，以保障學術誠信與法律遵循。 

四、學術與專業倫理 

(一)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模型的回答基於大量網路文本訓練而來，可能反映

特定文化觀點、偏誤資訊、或過時資料。學生應具備批判性思維，理解生成式

AI 生成內容不具備人類價值判斷，不可用以取代倫理思辨或專業判斷。 

(二)避免使用生成式 AI 協助完成個人學習過程或學習成效之評量。 

(三)若作業為測驗、考試或任課教師明確要求須獨立完成之作品，學生不得使

用生成式 AI 工具進行撰寫或協助。 

(四)任課教師在教學設計或學習評量上對於生成式 AI 運用的要求，學生應予以

尊重，以維護學術誠信以及評量的公正性。 

(五)使用有效的提問方式/指令，可以促使生成式 AI 回應更精確，但也需避免

輸入不當、侵犯隱私、或違反學術倫理之內容。提示語/指令應尊重智慧財產

權、真實性與適用性，避免誘導生成式 AI 產出錯誤或不當資訊。同時，對於生

成式 AI 提供的資訊，應多方查證，以維護學術誠信。 



(六)關注個資與隱私保護 

學生使用生成式 AI 平台時，不可輸入個人資料、學校資訊、或他人之個資、作

品、成績等敏感資訊，以防止個資洩露或誤用之狀況。 

整理分析研究性質的訪談逐字稿或數據前，應先瞭解該生成式 AI工具的隱私保

護政策，以免違反研究倫理。 

(七)避免過度依賴生成式 AI，應均衡發展基本能力 

生成式 AI 可作為輔助學習工具，但學生仍需培養基本閱讀理解、邏輯思考、寫

作表達與資料查證能力，避免因長期仰賴 AI 而造成學習弱化。 

(八)生成式 AI 的互動不只是單純操作工具，它會根據使用者過往的對話逐步修

正應對使用者的偏好，因此，進行學術研究時需要留意可能產生的偏誤。 

 

五、AI 素養 (AI Literacy, AIL) 

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與相關道德意識，以確保在安全和負責任的情況下與 AI 

協作和運用 AI。 

 

六、本指引未盡事宜悉依據教育部、本校及本所有關規定辦理。本指引經所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